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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021_2022__E5_9B_9B_E

5_B7_9D_E7_9C_81_E5_c36_49623.htm 四川省司法厅2006年国

家司法考试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第55

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公告》

的精神，现将四川省2006年国家司法考试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报名 （一）报名条件 １、符合以下条件人员，可以

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3）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4）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

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

法律专业知识； （5）品行良好。 依据《司法部关于确定国

家司法考试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公告》（2005年6月24日）,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所辖自治县（旗），各自治区所辖县（旗），

各自治州所辖县；国务院审批确定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区、市）；西藏自治区所辖市、地区、县、县级市、市

辖区，可以将报名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

学历。 前述高等院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

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持港澳台地

区和外国高等院校学历的人员，其学历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认证后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2、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员不能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已经办理报名手续的，



报名无效： （1）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国

家机关开除公职的； （3）曾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 （4）依

照《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第十八条规定，被处

以2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期限未满的；或被处以

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 3、已经通过国家司法

考试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以及已经取得B类法

律职业资格证书但尚未取得高等院校本科以上毕业学历的人

员，不得再次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二）报名方式、时

间与地点 2006年四川省国家司法考试的报名方式分为网上预

报名和现场报名。 1、四川省2006年国家司法考试共设22个报

名点，省司法厅及全省21个市（州）司法局各设一个报名点

。 各报名点地址及联系电话请登录四川省司法厅网站

（http://www.scsf.gov.cn）查询。 2、四川省2006年国家司法考

试网上预报名时间为6月10日至25日。其中：成都市、绵阳市

、德阳市、南充市、宜宾市报名人员必须在上述期间内登录

司法部网站（http://www.legalinfo.gov.cn）进行网上预报名。

其余市州的报名人员也可登录上述网站进行网上预报名。 3

、四川省2006年国家司法考试现场报名时间为7月1日至20日

。已在网上预报名的人员应在上述期间内到报名地司法行政

机关指定的报名点进行确认；没有网上预报名的报名人员由

本人到户籍所在市（州）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报名点进行现

场报名。 在户籍所在地以外工作、学习的人员，可以在工作

、学习地报名。户籍在放宽地区的法律专业专科毕业学历人

员，在非放宽地区或其他放宽地区报名、考试的，考试成绩

达到放宽合格分数线，应当在户籍所在地申领《法律职业资

格证书》。 （三）报名材料 报名人员报名时，应当提交以下



材料： 1、2006年国家司法考试报名表。 为方便报名，提高

效率，报名人员可在司法部网站下载、打印报名表，并按照

填表说明和要求真实、准确地填写后，在报名时提交审验；

不能提前下载、填写报名表的人员，可直接在报名点领取并

填写报名表；已网上预报名的人员，可在现场报名点提交含

有本人信息的报名表或预报名号码。 2、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原件及复印件。 3、本人

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持港澳台地区和外国高等院校学历

的人员报名时，须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出具的学

历学位认证证明。 4、户籍在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区的报名

人员，须提交户籍原件和复印件；报名表中所填写的户籍代

码应与户籍地一致。 5、全省各报名点采用数码照相的方式

摄取考生照片，报名人员应当亲自到报名现场办理确认和报

名手续。 6、根据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川价费〔2003〕139号

收费标准，报名人员在报名时，按规定缴纳250元/人的报名

费。 上述报名材料真实、齐全，经审验符合报名条件的

，2006年8月23日至9月1日前在报名地司法局领取准考证。 二

、考试 （一）考试时间 2006年国家司法考试时间为9月16日

、17日。具体为： 试卷一：9月16日上午08:3011:30，考试时

间180分钟。 试卷二：9月16日下午14:0017:00，考试时间180分

钟。 试卷三：9月17日上午08:3011:30，考试时间180分钟。 试

卷四：9月17日下午14:0017:30，考试时间210分钟。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